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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女士：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「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」

就葉建源議員於 2020 年 6 月 1 日關於「內地與香港教師交

流及協作計劃」（計劃）的提問，本局現答覆如下。  

「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」

計劃自 2004/05 學年開展，由國家教育部及香港教育局合作

推行，旨在透過本地教育同工與內地專家教師一起協作，按本地課程

的宗旨和目標，以及學校的發展需要，進行學與教的專業交流。協作

的內容包括課程策劃、共同備課、提供專業意見、舉辦專業發展活動、

組織跨校分享活動等，以提升教育質素。參與計劃的內地交流人員由

國家教育部作全國統籌，每年選派內地不同省巿的優秀教師來港交

流及協作，其內地職稱由國家教育部全權決定。自計劃推行以來，教

育局一直稱他們為「內地專家教師」或「內地交流人員」，而內地則

稱他們為「教學指導教師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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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計劃推行的初期（即 2004/05 學年至 2006/07 學年），分

別有 15 位、 45 位及 50 位內地交流人員參與計劃。而最近三個學年

（即 2017/18 學年至 2019/20 學年），參與計劃的內地交流人員分別

為 38 位、 40 位及 30 位。計劃開支視乎參與交流人員的數目，過往

三年，每年開支介乎約 1 千 4 百萬元至 1 千 8 百萬元。  

 

  內地交流人員來港交流及協作，一般為期一年。香港教師與

內地交流人員進行各項學與教的交流，分享在中、小學的中國語文教

育學習領域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，以及中學的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和

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學與教經驗；而幼稚園教育方面，

內地交流人員與香港教師分享如何促進兒童的體能與健康及組織多

元化藝術活動。  

  

   

 教育局局長  

 

 (吳加聲                 代行 )  

 

 

 

 

2020 年 6 月 23 日  

 




